
106 年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 

移轉通知單 
 
查本縣（市）        鄉鎮市區           （業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廠

商名稱 ），樣本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經訪問查證，確係於民國      年      月

遷往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 鄉鎮市區        村（里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

（詳細地址），請補列於調查名冊內，予以調查填表。 

 
此  致 
 

             市（縣）政府主計處科長或副處長 
 

內政部營建署主計室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（縣）政府主計處科長或副處長   啟 
 

年    月    日 
備註： 
一、本通知單請繕造三份，一份送移轉市（縣）政府主計處科長或副處長，一份送內政部營

建署主計室，一份自存。 
二、107年遷移之廠商，因 106年仍屬移轉前原縣市廠商，請沿用原樣本編號；106年底以

前遷移者，由營建署主計室另給樣本編號。 
 
 
指導員：                審核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訪問員：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 9 


